
□ 倪晶旌

从“案结” 到“事了”， 看似一步之遥， 却需要法官拥有“如我在诉” 的共情

与担当———共情其处境、 倾听其心声， 司法方能化作温暖力量弥补裂痕。 家庭纠

纷的解决， 有时需要的不是一把斩断乱麻的快刀， 而是一剂互相理解、 寻求共赢

的温润良方。

“法官， 我跟他们耗了十年， 我不要调解， 我就要判决！”

“法官， 这是我妈的残疾证， 这房子是我爸妈的救命钱啊！”

庭前调解时， 电话两头的声音， 一个满是疲惫， 一个透着无奈。 这本是一起

简单的共有物分割纠纷案件———对于房屋的产权分割， 十年前已有生效判决， 如

今只需照章办事。 可我深知， 再写一份判决虽然速战速决， 但双方十年的积怨恐

无法修复， 甚至还会徒增执行困局。 我想， 一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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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落地的判决

越来越深的心结

十年恩怨的
另一种解法

有房难分的委屈

无房可住的担忧

这起房产纠纷的当事人， 曾经

是一家人。 原告是林慧和她的儿子

谭阳， 被告则是林慧的前夫谭天和

他的父母。 十年前， 法院就已确认

了每个人的产权份额， 五人均有份

额， 但这份判决始终未能真正落

地。

十年间， 林慧多次找到谭天，

希望前夫一家能够按照判决对房屋

进行分割， 或者给予她和儿子相应

的补偿。 她每次都是满怀期待地

去， 却总是失望而归。

谭天一家总有各种理由拒绝林

慧的要求， 说家里经济紧张， 根本

没钱支付折价款； 或说父母年迈，

需要在这里安度晚年， 房子不能

卖。

而谭天一家守着房子也并不轻

松。

谭天的父母年事已高， 身体状

况越来越差， 经常需要看病吃药，

家庭的经济负担本就沉重。 他们担

心如果卖了房子， 不仅要面临高额

的购房成本去重新寻找住所， 而且

搬家对于年迈体弱的老人来说， 也

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他们害怕失去

这个熟悉的家， 害怕生活陷入更大

的困境。 所以， 他们宁愿僵持下

去， 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套房子。

直到 2023 年夏天， 矛盾再次

激化———谭阳直接搬进了系争房

屋， 两代人因生活习惯、 过往恩怨

冲突不断， 甚至惊动了警察。 线上

庭审时， 看着屏幕里剑拔弩张的双

方， 我多次劝导林慧要教育孩子尊

敬老人， 更提醒谭天要承担起父亲

的责任， 做老人和孩子沟通的桥

梁， 在一个屋檐下要互相理解， 和

平相处。

不过， 我心里更明白： 这起案

子的核心还是那份持续了十年的心

结与矛盾。 房子一天不处理， 这心

结就会一直缠着他们， 矛盾只会越

来越深。

在积怨的缝隙中

点一盏照亮前路的灯

十年前的判决清晰明确， 如今

的问题是无法继续按份共有， 如何

妥善分割房产？

如何尽最大可能保障当事人的

权利？

如何让判决可被双方接受和自

觉履行？

如何缓和离婚后十年间不曾间

断的家庭矛盾？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希望拿到相

应房屋份额对应的钱款， 这理所当

然应得到支持， 但被告的现实处境

却也着实令人犯难、 无法忽略。 谭

天父母年迈多病需要赡养， 家庭收

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 无力支付房

屋折价款。

不仅如此， 如果直接判决， 最

可能的结果就是强制拍卖房屋。 如

果走到不得不通过判决将房屋强制

拍卖这一步， 拍卖价很可能比市场

价低。 这样一来， 林慧母子拿到的

钱会比预期少， 谭天一家不仅没了

房子， 拿到的钱也不够重新买房，

最后可能只能租房子住。 这不是

“解决问题”， 而是“制造新的问

题”。

我知道， 简单的判决只会让这

个家支离破碎。 在积怨的缝隙中，

需要有人点一盏灯———不是判断谁

对谁错， 而是找到让所有人都能走

下去的路。

“不如用半年时间， 一起把房

子卖个好价钱？” 我联系原、 被告

律师， 建议由双方共同协商卖房。

“对对对， 法官， 这半年里我们

可以共同找中介， 一起去谈价格， 尽

量按市场价把房子卖出去。” 被告方

认可了该折中调解方案。

“要是半年内实在卖不出去， 就

再走拍卖程序。” 原告方也做出了让

步， 愿意配合共同卖房。

僵持十年的局面， 终于透进了一

缕光。

这个折中调解方案是打破僵局的

转机， 双方都有机会一起争取到更好

的分割结果。

根据双方当事人意愿， 我初步拟

定了调解方案： 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

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止双方共同协

商出售房屋， 逾期未能出售的， 原、

被告均有权申请拍卖或者变卖房屋，

所得价款按照比例分配。

同时， 我当庭组织由被告谭天一

家明确搬离时间， 确保房屋尽快腾

空， 方便后续看房、 卖房。

再进一步促调解

十年积怨终破冰

折中调解方案虽然得到了双方当

事人的同意， 但考虑到原、 被告面临

的现实状况和风险， 我的心中仍有顾

虑： 半年的时间里， 万一再起冲突怎

么办？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更坏

的情况是， 如果房屋在规定期限内没

有卖出， 房屋将面临拍卖， 本就生活

紧张的被告一家以及原告的利益可能

都会有损失。

为此， 我想再和林慧以及谭天聊

聊。

单独和林慧聊时， 她沉默了很

久， 对我说： “我不是不通情理的

人， 只要能尽快拿到我和儿子该拿到

的钱， 我们也不是不能商量。”

我又“背靠背” 向谭天争取：

“对你们来说， 支付原告折价款是比

卖房子更好的解决方式。 十年了， 林

慧母子有房子份额， 但房屋一直由你

们占有、 使用着。 如果卖房， 你们全

家还要面临举家搬迁， 如果能想办法

凑出折价款， 大家都能尽快脱离苦

海， 解决问题。”

几番沟通后， 谭天一家的态度亦

有所松动， “倪法官， 听您的， 我们

去想办法凑钱。”

在我给予双方充分“冷静期” 调

研房屋市场行情后， 双方在房屋折价

款数额上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本次

调解也顺利达成， 房屋归谭天以及他

的父母按份共有， 由他们三人向林慧

母子支付房屋折价款。

调解结束后的 15 日内， 林慧母

子二人就拿到了全部折价款。

打破十年僵局

微笑是最好的句号

行文至此， 我回想起在法庭门口

互相微笑告别的当事人， 感慨良多。

这微笑， 包含着对过去恩怨的释怀，

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这起持续了十年的纠纷， 终于画

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法官审理案件

不光是要站在中立位置主持公道， 更

要钻进当事人的生活褶皱里， 既要明

辨是非， 又要修复关系； 既要实现个

案公正， 又要维护社会和谐。

“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

面对日常的民事纠纷， 通过调解尽力

帮当事人找到那个“各退一步” 的支

点，找到那个“可以求同”的沟通切入

点，更有助于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也能“更接地气” 地为当事人排忧解

难、定分止争。 我认为，法官的职责从

来不是简单“判断对错”，而是用法律

的标尺丈量公平， 用共情的温度化解

对立。身披法袍的我们，不仅要叩问人

性，更要抚慰人心。当法理为双方划定

权利边界，情理为彼此留出退让空间，

十年僵局的打破，便不再是偶然。

人民法院的调解贯穿于整个民事

诉讼活动， 享有“东方经验” 的美

誉。 相较判决， 调解能照顾当事人心

理需求， 在宽松氛围中缓和关系、 修

补裂痕并且以最快速度得到让当事人

理想的结果。

案结不是终点， 事了才是追求。

每一次耐心地沟通， 每一次换位思

考， 每一次真诚地调解， 都是在个案

中彰显法治精神、 传递司法温度的生

动实践。

当法官真正把当事人的急难愁盼

与家长里短当做自己的家事， 便能让

刚性的法律展现出春风化雨的一面，

成为化解矛盾的桥梁。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作者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七宝法庭法官）


